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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部署下，药审中心组织制定了《中药新药毒理研究用样品研究技术指导原则（试行）》（见附件）。根据《国家药监局综

合司关于印发药品技术指导原则发布程序的通知》（药监综药管〔2020〕9号）要求，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查同意，现予发布，自发布之日起施

行。

       特此通告。

       附件：1.中药新药毒理研究用样品研究技术指导原则（试行）

               2.《中药新药毒理研究用样品研究技术指导原则（试行）》起草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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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附件

序号 附件名称

1 中药新药毒理研究用样品研究技术指导原则（试行）.pdf

2 《中药新药毒理研究用样品研究技术指导原则（试行）》起草说明.pdf

Copyright ©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  All Right Reserved.

备案序号：京ICP备09013725号 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52365号

地址：中国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128号  邮编：100022

总机：8610-68585566  传真：8610-68584189

https://www.cde.org.cn/main/fullsearch/map
https://www.cde.org.cn/main/fullsearch/contact
https://mail.cde.org.cn/
https://www.cde.org.cn/main/att/download/95ef27c299d841b0cc7d3aadbe2c1bbd
https://www.cde.org.cn/main/att/download/87f7a1b24571e63a6067a0fa59034fd4
https://beian.miit.gov.cn/#/Integrated/recordQuery
http://www.beian.gov.cn/portal/registerSystemInfo?recordcode=11010502052365




1 
 

 

 
 

一、概述 

中药新药的毒理研究贯穿于中药新药研发的整个过程，

是研究和评价中药安全性以及药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的重要

环节，因此毒理学试验受试物能代表临床试验用样品及申请

上市样品的质量属性和安全性，对于毒理学试验结果的可靠

性、临床应用的安全性具有重要意义。通常，中药成份复杂，

存在较多未知成份，对有效成份和/或毒性成份的认识不充

分，成份的体内暴露与毒性的相关性不明确，导致中药新药

毒理研究用样品的研究和管理具有其特殊性。 

本指导原则旨在指导和规范用于注册申报的中药新药

毒理研究用样品制备、质量控制、配制等环节的研究和过程

管理，尽量减少干扰试验结果与科学评价的因素，以保障客

观、准确地评价药物非临床安全性，为药物进入临床试验和

上市提供可靠的非临床安全性信息。天然药物的毒理研究用

样品可参考本指导原则进行相关研究。 

二、基本原则 

（一）受试物应具有代表性 

毒理研究用受试物质量应稳定、均一、可控，能体现临

床试验用样品及申请上市样品的质量属性和安全性。受试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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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用药材/饮片、生产工艺、质量控制、稳定性等的研究可参

照中药相关指导原则。 

（二）加强研究过程的质量控制 

在毒理研究过程中应加强对研究用样品的质量控制和

过程管理，并有完整的原始记录，以保证研究用样品的质量

可控和可追溯。 

（三）应符合 GLP相关规定 

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（GLP）是药物非临床研

究质量保证的基础，用于支持注册申报的毒理研究用样品需

遵循 GLP 及本指导原则中关于样品管理和使用的相关要求。 

（四）根据品种特点开展针对性研究 

由于中药的复杂性，不同剂型、不同给药途径、不同试

验目的对毒理研究用样品的要求可能存在差异，为满足具体

试验的要求，保证试验过程和结果科学、可靠，毒理研究用

样品的研究应在本指导原则一般要求的基础上遵循具体问

题具体分析的原则。 

三、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受试物药学研究一般要求  

1.受试物的制备 

应以确定的处方、工艺制备受试物，受试物应为中试及

以上规模的样品。 

对于中药新药毒理学试验，可选择制剂作为受试物，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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虑到给药容量或给药方法等的限制，也可采用浸膏、浸膏粉

等中间体作为受试物，但应说明其代表性。如果辅料、剂型

对药物的吸收利用影响较大或为特殊给药途径的，为保证毒

理学试验足以评估受试物的安全性，应采用含辅料制备的受

试物进行毒理学试验，此种情况下应考虑受试物中浸膏与辅

料比例等因素可能对试验结果的影响。如果受试物采用制剂，

则辅料对照的组成应与制剂所用辅料保持一致。 

为提高毒理学试验的给药剂量/系统暴露量、满足给药

顺应性等试验需要而特殊制备的受试物，如通过调整辅料用

量制成含饮片量不同的受试物，除可根据毒理学试验需要而

改变载药量外，其生产工艺、辅料种类应尽量与制剂一致。

若为满足试验需要，制备受试物时需要增加原制剂工艺中没

有的处理步骤或调整处理方法（如将液体制剂进行浓缩作为

受试物，以增加载药量），或需要调整辅料种类等，其改变不

应引起药用物质基础、吸收利用的明显变化。这种情况下，

应与制剂进行工艺、质量、稳定性等方面的对比研究，以评

价改变的影响程度。 

2.质量研究及质量标准 

应根据受试物的理化性质、稳定性等方面的特点以及处

方药味化学成份研究结果进行质量研究，并结合中间体或制

剂质量标准建立受试物的质量标准。从风险评估的角度考虑，

毒理研究用受试物质量标准中与安全性相关的检测项目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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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可能全面，检测指标应能反映受试物的质量属性和安全性，

并应重点考察对药物安全性、有效性有较大影响的指标。 

3.稳定性 

受试物的稳定性研究结果应能保证受试物在毒理学试

验给药期限内质量稳定。应明确受试物的贮藏条件、包装和

有效期。 

（二）毒理试验用给药制剂一般要求 

毒理学试验一般将受试物经适当溶媒配制后作为毒理

试验用给药制剂（以下简称给药制剂），也存在受试物直接

作为给药制剂的情况。经溶媒配制的给药制剂具体要求如

下： 

1.给药制剂的配制 

应结合受试物的理化性质、给药方案（试验中的用法和

用量）及实验系统特点等选择合适的溶媒并采用合适的配制

方法。应研究建立给药制剂的配制方案，并记录完整的配制

过程及关键参数。鉴于中药成份的复杂性，给药制剂建议采

用现用现配的方式。 

2.给药制剂的分析 

给药制剂分析包括分析方法的建立以及给药制剂的检

测，其主要目的是考察给药期间内给药制剂质量的稳定、均

一。应规定合理的检测次数，对于给药期限较长的毒理学试

验应适当增加检测次数。如毒理学试验过程中更换不同批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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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受试物，应对新批号受试物制备的给药制剂重新进行分析。 

给药制剂分析应结合受试物的质量研究结果选择合适

的检测指标，并应进行分析方法的方法学验证，证明方法可

行后方可应用于给药制剂的检测。分析方法验证需模拟试验

中将会采用的给药制剂浓度，至少涵盖试验方案中的最高、

最低浓度，并考察试验中可能的配制体积。对非真溶液体系

需开展均一性分析，以保证样品混合均匀。应根据给药制剂

的特点以及具体毒理学试验的要求明确给药制剂各检测指

标的可接受限度或限度范围。 

根据拟定的检测指标、检测方法、限度要求制定给药制

剂的质量控制内容，并对给药制剂进行检测，必要时与受试

物检测结果进行对比分析。 

3.给药制剂的稳定性 

对于确需放置的给药制剂应考察其稳定性。稳定性考察

的时间范围应涵盖从给药制剂配制完成至给药结束，浓度范

围应覆盖毒理学试验的全部浓度。应按给药制剂质量控制要

求对稳定性试验样品进行检测，并根据稳定性试验结果确定

给药制剂的使用期限、贮藏条件等。 

（三）样品档案 

为保证毒理研究过程中研究用样品的可溯源性，并为注

册申报提供数据和资料支持，申请人或毒理研究机构应对受

试物、给药制剂建立相应的样品档案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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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： 

1.受试物 

（1）药材/饮片和辅料等的来源、批号、质量标准、检验

报告等。 

（2）样品的批号、投料量、批量、批生产记录等，为满

足试验需要而特殊制备受试物的相关研究资料及说明。 

（3）质量标准、方法学验证数据、检验报告及相关数据

图谱等。 

（4）稳定性研究方法及数据、有效期、贮藏条件、包装

材料等。 

（5）标签应包括样品名称或代号、批号、装量、规格、

含量、生产日期、有效期、贮藏条件、申请人/生产单位等。 

2.给药制剂 

给药制剂的配制方法、浓度、配制用溶媒基本信息（来

源、批号、规格等），质量控制内容及方法学验证，检验报告

及相关图谱，稳定性研究数据及给药制剂使用期限等。 

（四）毒理研究过程中样品的管理 

1.需提供的受试物药学信息 

需提供给毒理研究机构受试物批号、质量标准/质量检

验方法、检验报告、稳定性研究结果及有效期、包装、贮藏

条件等样品相关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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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样品的转运及接收 

应根据受试物的理化性质（如吸潮性、稳定性等）、给药

制剂的配制需求，采用适宜的包装材料、装量，确保在送达

毒理研究机构及试验过程中不会泄露、受污染或变质。受试

物的包装应有明确的标识，至少包括名称或代号、批号、规

格、装量、含量、贮藏条件、生产日期、有效期、申请人/生

产单位等信息。应在运送过程中注意温度、湿度、光照等对

受试物质量的影响。样品接收时应有完整的接收记录，并核

对样品的相关信息。 

3.样品的贮藏 

样品的贮藏条件（如温度、湿度、光照等）应满足研究

用样品稳定性的要求。 

4.留样 

应按照 GLP 的规定，根据试验需求及档案管理要求在适

宜的条件下对受试物进行留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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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起草目的 

为加快建立和完善符合中药特点的技术评价体系，规范

中药新药毒理研究用样品的研究和过程管理，国家药品监督

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（以下简称药审中心）组织起草了《中

药新药毒理研究用样品研究技术指导原则（试行）》。 

二、起草过程 

按照药审中心指导原则制修订工作的相关要求，2020 年

11 月药审中心技术委员会审议通过本指导原则立项建议，

2021年 2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核同意立项，2021年 5月

本指导原则列入《药审中心 2021 年指导原则制修订工作计

划》。 

2021 年 2 月成立了“中药新药毒理研究用样品研究技术

指导原则”课题研究组，起草本指导原则。 

2021 年 2 月至 4 月撰写形成指导原则初稿。 

2021 年 5 月 12 日召开学界专家参与的初稿研讨会，对

指导原则初稿进行讨论、修改。 

2021 年 6 月 4 日至 11 日在药审中心内部相关审评部门

征求意见。 

2021 年 7 月 15 日召开学界专家、业界代表共同参与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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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稿会，广泛听取意见，形成了本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。 

2021 年 8 月 30 日至 9月 30 日，在药审中心网站公开征

求意见，并定向征求了药品注册司、中检院、药典委的意见，

共收集到 19 条反馈意见，对收集到的意见、建议进行了认真

讨论，并修订稿件。 

2021 年 10 月 19 日召开学界专家、业界代表共同参与的

定稿会，研讨征集到的意见、建议，进一步修订完善本指导

原则。会后，按照药审中心审评标准制修订的相关程序和要

求，提交部门技术委员会审核，形成《中药新药毒理研究用

样品研究技术指导原则（送审稿）》，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

审查。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查同意，形成《中药新药毒

理研究用样品研究技术指导原则（试行）》。 

起草过程中，起草小组、部门技术委员会多次召开会议

对本指导原则进行讨论。 

三、主要内容 

本指导原则明确了中药新药毒理研究用样品的制备/配

制、质量控制、稳定性、档案以及毒理研究过程中样品管理

的一般要求，为毒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提供保障。 

四、需说明的情况 

（一）关于本指导原则涉及名词的说明 

本指导原则所述毒理研究用样品包括受试物和毒理试

验用给药制剂。毒理试验用给药制剂是指毒理学试验中给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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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验系统的具体物质，一般为受试物经适当溶媒配制而成。

根据《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》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

理总局令第 34号），受试物是指“通过非临床研究进行安全

性评价的物质”，实验系统是指“用于非临床安全性评价研究

的动物、植物、微生物以及器官、组织、细胞、基因等”，溶

媒是指“用以混合、分散或者溶解受试物、对照品，以便将

其给予实验系统的媒介物质”。 

（二）关于受试物的稳定性 

毒理学试验中受试物的稳定性研究是为了支持毒理学

试验给药期限内样品的稳定，建议根据毒理学试验给药期限

确定受试物的稳定性试验方法、考察时间等，试验时可参考

《中药、天然药物稳定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》。 

受试物的稳定性研究可在毒理学试验前完成，也可与毒

理学试验同期进行。若与毒理学试验同期进行，则受试物标

签中的“有效期”可根据已完成的稳定性考察结果和变化趋

势进行预测，为暂定的有效期，实际的有效期应根据最终稳

定性研究结果确定。 

（三）关于样品档案 

本指导原则从研究数据可溯源和注册申报需要的角度

出发，对毒理研究用样品档案内容提出了建议。申请人或毒

理研究机构应对受试物、给药制剂建立相应的样品档案。 

（四）本指导原则的适用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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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药物剂型的多样性和中药组成、成份的复杂性，本

指导原则从中药新药毒理研究用样品的制备/配制、质量研

究、稳定性等方面提出了一般性要求。对于特殊品种，建议

根据品种特点开展合理的研究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	关于发布《中药新药毒理研究用样品研究技术指导原则（试行）》的通告（2022年第1号）
	附件1.中药新药毒理研究用样品研究技术指导原则（试行）
	附件2.《中药新药毒理研究用样品研究技术指导原则（试行）》起草说明

